
 

 

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附加特定疾病保险（互联网专属）费率表 

一、年基准费率 

0.05‰ 

二、调整系数 

（一）近三年赔付率调整系数：根据业务来源渠道过往

三年赔付率的平均水平，选择相应的调整系数，无三年赔付

率经验的，根据历史经验赔付率确定此调整系数取值，无过

往历史经验损失率的，此系数取值为 1。 

赔付率 调整系数 

30%及以下 [0.7, 0.9] 

30%~65% （0.9, 1.1] 

65%及以上 （1.1, 1.3] 

（二）等待期调整系数：等待期内，公司实际不承担保

险责任，故设置此调整系数，维护有等待期的保单的公平性。 

等待期天数 调整系数 

0 天 1.0 

30 天 11/12 

60 天 10/12 

90 天 9/12 

（三）职业调整系数 

承保时根据保险人职业分类表进行判断分类，并根据大



 

 

部分团体成员的职业状况确定此调整系数取值。成员职业状

况分布较为分散的，或被保险人为未成年学生的，此调整系

数取值为 1。 

职业类别 调整系数 

1～5类 [0.5,1.5] 

6 类及以上 (1.5,3.0] 

（四）地区调整系数：根据被保险人所在地域，确定此

调整系数取值， 具体地区定义，与中国精算师协会重疾发生

率经验分析结果中的定义一致。 

地区 调整系数 

西北、西南、华中地区 [0.7, 0.9] 

华南、华北地区 （0.9, 1.1] 

东北、华东地区 （1.1, 1.3] 

（五）人数调整系数 

人数 调整系数 

50 人及以上  [0.7, 0.6] 

10 人～49人 [0.8, 0.7） 

3 人～9人 [0.9,0.8） 

2 人及以下 1 

（六）核保人调整系数：核保人根据核保标准，对被保

险人的实际健康状况进行综合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，确定

此调整系数的取值。 



 

 

风险管理水平 调整系数 

核保评估被保险人健康水平较好 [0.7, 0.9] 

核保评估被保险人健康水平一般 （0.9, 1.1] 

核保评估被保险人健康水平较差 （1.1, 1.3] 

三、保费计算公式 

每一被保险人保险费＝保险金额×年基准费率×总费

率调整系数 

其中，总费率调整系数＝所适用的各项调整系数之积 

总保险费＝∑每一被保险人保险费 

四、短期费率 

按照日比例法计算短期费率。 

 


